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稅徵管理

新發佈文件

《關於對受疫情影響之特定實體延

長納稅期限和土地租賃費支付期限》

的決議草案

1. 適用範圍:

（i）從事以下經營活動並受到疫情

影響的企業、個人和個體户：

• 農、林、漁業；

• 食品生產加工；紡織；服裝、鞋

子生產；生產橡膠製品；生產電

子產品、計算機；汽車製造及裝

配（9座或以下的汽車除外）；

• 運輸（鉄路、公路、水路和航空

等運輸）；倉儲和運輸支助活動；

• 住宿和餐飲業；

• 旅行社、旅游團經營的活動以及

與旅游推廣和組織有關的支援服

務；

• 教育與培訓；醫療與社會輔助性

活動；

• 創作、藝術與娛樂性活動；體育

活動；植物園，動物園和自然保護

活動；娛樂和主題公園活動；影視

業活動。

（ii）根據第04/2017/QH14號中小

企業法和第39/2018/ND-CP號決議的

小型及微型企業。

2. 延長納稅和土地租賃費繳納期限

i. 對於符合延期納稅的對象：期

限延長最多5 個月。 VAT：適

用於3至6月份的納稅申報期間

（按月度申報者），以及第1、

2季度的納稅申報期間（按季度

申報者）；CIT：根據2019財年

完稅申報的應繳 CIT餘額（針

對已繳納者，得以與其他稅種

相互抵消）以及第1、2季度的

暫繳CIT。

ii. 針對個人、群體、個體户的

2020財年須繳納的VAT和PIT，

期限延至2020年12月15日。

iii. 將土地租賃費的支付期限延長

最多5個月，但2020年第一期的

應付款項不可晚於2020年10月31日。

3. 申請延期流程:

• 欲申請延期的對象必須向稅務機

關提交延期繳納稅款或地租的規

定書面申請（以電子形式或其他

稅局規定形式提交），收件截止

日為2020年7月30日。

• 對於符合延期條件的納稅人，稅

務機關將不另發行通知。在延長

期限内，如果稅務機關有根據能

够確定納稅人不符合延期條件，

則須向納稅人發出書面通知，並

且納稅人必須繳納在延長期内稅

款全額和滯納金。

• 在延期期間，對於延期的稅款或

地租（基於納稅人的書面延期申

請金額），不收取滯納金。

財政部已於2020年3月26日向政府提

呈決議草案，其預計在2020年4月份

獲頒佈。該決議於簽發頒佈日起生

效。

指引文件

稅務總局2020年度稽查計劃之新方

向

於2020年3月份，稅務總局亦針對因

疫情影響的各省市稅務稽查工作做

出指导，關键重點如下：

i. 註重稽查前準備工作：要求納

稅人通過電子方式提供所有文

件資料（先前已提交與稅局的

文件除外），以縮短實地查核

時間；事前確定現场深入稽查

的内容等；

ii. 集中稽查、清查具有高稅務風

險企業。暫不對受疫情影響企

業進行稽查，並分析其風險，

後匯報上級以調整稽查計劃。；

iii. 除特殊要求外，不對計劃外對

象進行稽查工作；

iv. 要求稽查團隊遵守稅務稽查、

清查流程，且電子記錄工作記

錄。

聯絡方式
網站：deloitte.com/vn

郵箱：deloittevietnam@deloitte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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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業所得稅
（CIT）

指引文件

轉讓資本的稅務政策

對於外國最終控股母公司間接轉讓

越南公司資本：

• 外國最終控股母公司之所得可能

被視為在越南間接轉讓活動的收

益，並應從在越南產生的股份轉

讓價值中計算應繳CIT。

• 若受讓方同是外國組織，被轉讓

之越南公司有責任代為申報繳納

CIT。

（按稅務總局於2020年3月2日頒佈

的第866/TCT-CS號公文）

加班費個稅與CIT風險

根據社會傷兵勞動部2019年09月16

日第4038/LĐTBXH-PC號公文的意見：

企業應按勞動法第106條規定的加班

工時來計算加班費，即一般情况下，

01年内加班總時數上限200小時，及

特殊情况下，01年内加班總時數上

限300小時。加班時數若超過規定則

視同違法。

因此，加班、晚班工作的工資薪金

超過一般工作日收入，且加班時數

不違反上述規定者，該收入得以免

繳PIT。

（按稅務總局於2019年11月12日頒

佈的第4641/TCT-DNNCN號公文）

針對CIT而言，虽然公文無具体指引，

但是，我們观察到實務上若加班時

長被认為是违反法規，那麽該加班

費用可能不得抵扣。

損坏與丢失貨物的賠償的稅務政策

若企業為生產經營活動用途與供應

商簽訂工程設備租賃合約，在使用、

保管過程中，因企業而導致貨物損

坏或丢失，且根據簽訂合約企業應

賠償損害，那麽：

• 若損坏的設備退還給供應商，該

賠償金額無需申報繳納VAT。當

供應商收到賠償款，應開立收據

（非發票），而企業應開立付款

憑證。雙方開立的票據與記錄

（記錄上載明賠償金額）以作為

企業確定CIT可抵扣費用的佐證文

件。

• 若損坏的設備因遺失而無法退還

給供應商，供應商應開立發票。

針對因丢失設備的賠償費用，不

得計入CIT可抵扣費用。

（胡志明市稅局於2019年11月11日

頒佈的第13316/CT-TTHT號公文）
本通訊僅供專業參考，並無發售

聯絡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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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動者與個人
所得稅（PIT）

指引文件

員工参與客户組織的旅游，是否應

繳納PIT?

企業員工参與客户組織的旅游行程

時，應考慮行程性質是属於公務或

是員工福利，以確定其是否應繳納

個稅。

對於工作目的的差旅，企業應保留

文件資料，包括但不限於：出差申

請單、差旅確认單、差旅報告等，

以證明其為非應稅項目。

（按稅務總局於2020年3月2日的第

872/TCT-CS號公文）

針對政府開發援助（簡稱 “ODA”）

項目的外國專家提交個人所得稅免

稅申請文件，無逾期罰款規定

對於政府開發援助（簡稱“ODA”）

項目的外國專家提交個人所得稅免

稅申請文件，現無明確規定逾期提

交的罰款。

然而，當其有納稅義務，且属於免

稅對象，但未提交免稅申請，項目

或承包商所有人有責任通知當地稅

務機關。

此外，項目或承包商所有人應儘早

為外國專家提交免稅申請。若免稅

申請遭稅局拒絕，則將回溯課徵逾

期申報滯納金及滯納利息。

（按河内稅務局於2020年3月9日頒

佈的第10268/CT-TTHT號公文）

本通訊僅供專業參考，並無發售

聯絡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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增值稅（VAT）

指引文件

非銷項VAT的應稅對象，不得抵扣、退

還進項VAT

若企業投資項目的銷項產品或勞務非属

增值稅應稅項目，則不得抵扣或退還其

進項稅額，但在計算CIT時得列為費用或

固定資產之歷史成本。

（按稅務總局於2020年3月10日頒佈的

986/TCK-KK第號公文）

已暫停營業但尚未註銷稅號的企業不得

向稅局購買發票

已暫停營業但尚未註銷稅號的企業不得

向稅局購買發票。若企業在解散、破產、

完成稅務清算或註銷稅號後，因處分資

產而需向買方開立發票，那麽企業可以

向稅務機關購買銷售發票。

（按稅務總局於2020年3月5日頒佈的第

923/TCT-CS號公文）

出口開立發票（接獲採用電子發票通知

的前後適用規定）

• 若企業經營業務包括貨物或勞務的出

口，而稅務機關尚未要求企業按照第

119/2018/ND-CP決議適用電子發票，

那麽企業得於出口時僅開立商業發票。

（按河内稅局於2020年3月2日頒佈的第

9092/CT-TTHT號公文）

• 若企業已接獲稅務機關發函要求按照

第119/2018/ND-CP決議使用電子發票，

那麽企業可同時使用電子發票和商業

發票。

（按平阳省稅局於2020年3月19日頒佈

的第6281/CT-TTHT號公文）

本通訊僅供專業參考，並無發售

聯絡方式
網站：deloitte.com/vn

郵箱：deloittevietnam@deloitte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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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國承包商稅
（FCWT）

指引文件

ODA項目及享有優惠貸款的國内副

承包商的VAT稅務政策

• ODA項目或享有優惠貸款的提供

貨物、勞務的越南副承包商應按

稅法及相關費用法規，繳納VAT、

CIT以及相關稅款；且不得申請上

述項目的貨物、勞務的進項VAT

退稅。

• 若满足財政部第26/2015/TT-BTC

號施行细則第1條10款，越南副

承包商可抵用於生產經營活動的

商品和服務的應稅進項VAT。

（按河内稅局於2020年3月6日頒佈

的第9936/CT-TTHT號公文）

外國企業為越南企業提供擔保所收

取之收益相關外國承包商稅適用規

定

若外國企業不符合第103/2014/TT-

BTC號施行细則第二章、第2节、第8

條任一規定，那麽應由越南方按規

定稅率代繳VAT和CIT（即VAT：5%，

CIT：5%）。

若外國企業的擔保活動收益根據避

免雙重徵稅協議属於稅務減免對象，

那麽應由越南方按第156/2013/TT-

BTC號施行细則第20條第3款b.2項規

定，向地方稅局提交申請文件以獲

取審批。

（按胡志明市稅局於2020年3月9日

頒佈的第10266/CT-TTHT號公文）

本通訊僅供專業參考，並無發售

聯絡方式
網站：deloitte.com/vn

郵箱：deloittevietnam@deloitte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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貿易與海關

指引文件

符合CPTPP之多方間貨物買賣的稅

務優惠適用

最終進口國的進口報關單上的内容

（此以日本為例），應考慮以下问

题：

i. 適用越南申報表的格式和數字

指標並不同時適用於日本的申

報表。因此，出口到日本的申

報表上無商業發票號碼，不是

拒絕報關有效性的合理理由。

ii. 若越南貨物是通過中介銷往日

本，過程中可能產生賣方（們）

開立的數笔發票。因此，若在

日本的進口申報表上的商業發

票號碼有别於越南的出口申報

表上的商業發票號碼，而因此

申請適用CPTPP優惠關稅遭拒，

應不合理。

通過中介的買賣活動：多此轉手買

賣並不影響CPTPP稅率適用，若能提

供文件證明貨物的買賣是在CPTPP各

成員國間的交易，該交易可適用

CPTPP規定關稅稅率。

（根據稅務總局於2020年3月13日頒

佈的第1570/TCHQ-TXNK號公文）

對於進口貨物標簽上缺少規定信息，

將不給予行政處罰

對於進口貨物標簽上缺少按第

43/2017/ND-CP號決議規定的信息，

海關處將不給予行政處罰。

此公文將取代2019年8月13日第

5189/TCHQ-GSQL號公文第III.1條1.1

款d.2.6項；以及取代2020年2月11日

第號公文第2個要點内容。

（按海關總局於2020年3月1日頒佈

的第1512/TCHQ-PC號公文）

加强檢查進口石油產品的虛假不實

海關編號和稅率申報

稅務總局已頒佈書面文件，要求各

海關單位排查集中申報數據庫中的

錯誤海關編號稅號、稅率申報，以

發現針對石油、溶劑、RON刺激物、

著色劑的不實申報並追加徵收稅額。

（按海關總局於2020年3月4日頒佈

的第1313/GSQL-GQ2號公文）

按外國合作夥伴指定的現地進口貨

物不適用ATIGA稅率

根據第08/2015/ND-CP號決議第35條

1款，現地進口貨物包括：（i）外

國订單在越南境内交貨的加工貨物，

（ii）自保稅区進口至境内的貨物，

以及（iii）與外國商家的貨物買賣，

但指定在越南境内交貨。

然而，根據第129/2016/ND-CP號決

議第4條，僅從保稅区進口至境内的

貨物得以適用ATIGA稅率。因此，另

两種境内進口貨物订單不得適用

ATIGA稅率。

（按海關總局於2020年3月13日頒

佈的第1569/TCHQ-TXNK號公文）

属於專項檢查的貨物的報關手續

属於清關前須專項檢查的貨物，企

業應在清關前先完成規定報關手續，

且貨物須满足第85/2019/ND-CP號决

議第23條第1款a、b或c項及第24條

第1款a、b或c項。

對於根據第132/2008/ND-CP 決議第

7條b款2a、2b項（修改於第

74/2018/ND-CP號決議第1條第3款），

須申請品質控管的貨物，企業無需

提交紙本文件，海關部門將自行透

過一站式窗口檢驗清關。

若實際盘點進口貨物超過申報的進

口數量，但該批貨物是相同的貨物、

進口商、產地、製造商、運輸設備、

提單、且質量檢驗合格（或是專項

質量檢驗合格），企業可按實際數

量額外補充申報。

（按海關總局於2020年3月10日頒

佈的第1438/TCHQ-GSQL號公文）

本通訊僅供專業參考，並無發售

聯絡方式
網站：deloitte.com/vn

郵箱：deloittevietnam@deloitte.com

註：CPTPP《全面與進步跨太平
洋夥伴關係協定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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